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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榮服處 10 9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 
建 議 事 項 彙 整 表 

日期：109 年 7月 15 日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陳○陽先生： 

(1)榮服處的訪視已造

成困擾，建議可以取

消對本人的訪視，也

不需要利用發生日

卡時來訪視本人。 

(2)板橋榮家候住人數

太多，入住應比照就

學方式，分批入住

(80-90 歲為第 1

批、70-80 為第 2

批)，不要再用排隊

的方式。 

(3)希望未來能邀請主

任委員出席懇談

會，傾聽榮民心聲。 

(1)各項訪視業務及頻率均依會頒

規定辦理，未來將持續要求輔導

員及社區組長訪視時，尊重榮民

受訪意願。 

(2)板橋榮家代表答復： 

   板橋榮家床位資源有限，故目前

依登記之順序，依序通知入住，

且床位資訊均定期公告於板橋

榮家網站，建議可先申請入住其

他有空床位之榮家，俟板橋榮家

有空床位時再行改調，使榮民

(眷)可獲得妥適照顧，並減輕照

顧壓力。 

(3)本項建議，擬轉輔導會業管處

卓處。 

現場提問

及答復。 

2 

宋○邨先生：  

(1)首先肯定新北市服

處對轄區榮民的服

務照顧，希望能持

續。 

(2)輔導會要重視對青

壯榮民之就業、職

訓，以利展開職涯第

二春。 

(3)年長榮民居家及就

醫保健服務能持續

辦理。 

(1)感謝各位榮民前輩對本處的肯

定，未來也將持續精進，為榮民

(眷)提供優質服務。 

(2)為使榮民(眷)習得一技之長，輔

導會提供就業穏定津貼、職業訓

練補助、訓後就業穏定津貼、就

學進修補助等各項補助方案；本

處也持續連結有求才需求之企

業、新北市勞工局等公私部門，

以提供多元化職缺，並不定期辦

理大、小次徵才活動；期使榮民

(眷)順利投入職場。 

現場提問

及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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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4)建議輔導會全球資

訊網，各級主管之介

紹不要涉及黨藉，避

免產生不必要之誤

會。  

(5)榮民代表懇談會每

年由各服務處辦一

次，希望能由輔導會

主任委員或副主任

委員及各業管處主

管參加，傾聽榮民心

聲。 

(3)為照顧榮民健康，輔導會提供健

康保險補助、就醫補助、身心障

礙輔具申請(鑲牙、配鏡、傷殘

輔具、配助聽器、義眼...等。) 

(4)經查輔導會各級主管介紹尚無

涉個人黨籍。 

(5)本項建議，擬轉輔導會業管處

卓處。 

3 

趙○生先生： 

榮眷是否有健保補助? 

輔導會補助無職業榮民暨無職業遺

眷家戶代表每人每月全額健保費

(1,249 元)，及依附其投保之「無

職業眷屬」每人每月 7成健保費

(874 元），惟眷屬每月需自付 3成

健保費（375 元）。 

現場提問

及答復。 

4 

劉○齡先生： 

(1)榮光雙週刊 2373 期

(108 年 6月 22 日)

曾報導楊將軍夫婦

是第一對夫妻入住

榮家，而自已的父母

親 99 年想申請某榮

家(不願透露)夫妻

房，卻因没有夫妻床

位而遭拒絕；之後父

親亡故，92 歲的母

親想申請入住榮家

(失能、失智)得到的

板橋榮家答復： 

(1)有關申請入住係依國軍退除役

官兵就養安置辦法、國軍退除役

官兵部分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

規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榮譽國民之家床位運用原則

等相關規定辦理。 

(2)因榮家床位資源有限，故目前依

登記之順序，依序通知入住，且

各榮家候住情形，均定期於榮家

網站公告，因劉先生不願告知欲

申請之榮家，在這邊建議：如欲

申請之榮家失能養護或失智養

現場提問

及答復。 

http://law.vac.gov.tw:8080/intravaclaw/LawContent.aspx?id=FL005656
http://law.vac.gov.tw:8080/intravaclaw/LawContent.aspx?id=FL005656
http://law.vac.gov.tw:8080/intravaclaw/LawContent.aspx?id=GL000196
http://law.vac.gov.tw:8080/intravaclaw/LawContent.aspx?id=GL000196
http://law.vac.gov.tw:8080/intravaclaw/LawContent.aspx?id=GL00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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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答案是要排隊，如果

以板橋榮家為例，到

底要排到何時才輪

得到母親入住? 

(2)部份供給制榮民，要

申請入住榮家失

能、失智養護床位，

所依據何法令?只能

用排的嗎?不能視年

齡、身體狀況優先入

住嗎? 

護床位已滿，建議可先登記候住

或先申請入住其他有空床位之

榮家，待有床位時再行改調安

置，使令堂獲得妥善照顧並減輕

家人照顧壓力。 

(3)相關床位資訊可至輔導會網站

查詢。 

(https://www.vac.gov.tw/lp-2088-1.html；

https://www.vac.gov.tw/lp-1792-1.html) 

 

5 

齊○先生： 

三峽區榮民于思升

因心臟病，手術更換瓣

膜，去年復發，要更換

心導管及振動器，需自

費 140 餘萬，退伍軍人

只有賣屋保命，如此巨

額醫療費用，退輔會應

設法給予支援補助。 

臺北榮總陳紓函醫師回復： 

有關各項醫療補助，可向榮院社工

室諮詢聯結相關社福資源提供協

助，同時也建議可向輔導會尋求協

助。 

本處： 

榮民(眷)因遭受意外傷害致生活陷

入困境者、罹患重病或其他原因，

無法工作致生活陷入困境者，可提

供相關資料向本處申請急難救助，

惟金額仍有上限；如有醫療補助問

題可至輔導會網站查詢 

(https:www.vac.gov.tw/np-2210-1.html)或

可電洽02-27571787輔導會黃小姐。 

 

現場提問

及答復。 

6 

新北市中央軍事院校校

友會陳筱霈理事長： 

請榮服處協助榮民眷組

團到高山農場去旅遊。 

有關旅遊規劃，因涉及預算、人員

安全、行程規劃等細節，相關具體

作法本處將另案研究其可行性。 
現場提問

及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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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7 

陸軍專科學校領導常備

士官班校友會理事長翁

宇澤先生： 

去年曾提問榮民證

核發身分資格自 79 年 2

月 9 日以後改為 10 年，

是何原因?法源依據在

那?輔導會僅說援引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第 2條規定，而規定並

未說明是何原因?因為

攸關本校友會部份會員

權益，請輔導會能給一

個明確的說明? 

本項建議，擬轉輔導會業管處卓

處。 

現場提問。 

8 

鄭○勝先生： 

(1)希望推介就業/訓後

就業穏定津貼方案

能繼續試辦一年以

便鼓勵有就業榮民。 

(2)希望於職訓結訓

後，提供受訓學員至

有求才需求的公司

面試機會，求其是中

高齡就業需求者。 

(3)關於鑲牙補助，希望

未來有需要之榮民

也能比照就養榮

民，給予補助。 

(1) 推介就業/訓後就業穏定津貼

方案均依輔導會相關規定辦

理，所提建議，輔導會已向行政

院爭取中，俟新方案核定後實

施，以持續推動協助長期穩定就

業。 

(2)本處持續連結有求才需求之企

業、新北市勞工局等公私部門，

以提供多元化職缺，並不定期辦

理大、小次徵才活動。 

(3)本項建議，擬轉輔導會業管處

卓處。 

會後提問

單，另案回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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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9 

周○珍小姐： 

就學補助是否只限

二類榮民?一般榮民是

否有補助?即是鼓勵進

修，研究所是否有補助? 

(1)依國軍退除役官兵就學補助及

獎勵辦法相關規定，榮民及第二

類退除役官兵就讀國內公立或

已立案私立專科、大學（含日間

部、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研究

所，可申請學雜費補助；另，就

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專科

以上學校，學期成績八十分以上

及就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

研究所，學期平均成績九十分以

上，成績優異獎勵者，亦可申請

成績優異獎勵。  

(2)國內就學學雜費補助及成績優

異獎勵，以教育部核定之修業年

限為準，每學年申請二次： 

   國內就學學雜費補助：以教育部

核定之修業年限為準，每學年申

請二次，第一學期之補助於九月

一日至十月十五日申請，第二學

期之補助於二月一日至三月十

五日申請。 

   國內成績優異獎勵：以教育部核

定之修業年限為準，每學年申請

二次，第一學期之獎勵於二月一

日至三月十五日申請，第二學期

之獎勵於九月一日至十月十五

日申請。  

(3)申請案件一律以掛號郵寄「台北

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22號輔

導會就學就業處收」。  

會後提問

單，另案回

復。 

 


